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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水利局文件

厦水利规〔2022〕1 号

厦门市水利局关于印发

《厦门市财政投融资水利工程

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

因厦水利〔2017〕10 号印发的《厦门市财政投融资水利工

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管理暂行办法》有效期已届满，为进

一步加强我市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，确保工程得以顺

利实施，我局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对《厦门市财

政投融资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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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）进行再次修订，该管理办法已于 3 月 15 日经局长办

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厦门市水利局

2022 年 3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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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财政投融资水利工程

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管理办法

（2013 年发布，2017 年修订，2022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，确保工

程得以顺利实施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水利工程

质量管理规定》和《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》等法规、

规章规定，参照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简化房

建市政工程施工许可证和竣工验收备案办理的通知》（闽建建

〔2018〕36 号），并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财政投融资水利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中，应

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相关人员：

（一）施工招标时，投标人只需先明确项目负责人（项目

经理）和技术负责人两个岗位的管理人员；

（二）监理招标时，投标人只需先明确总监理工程师一个

岗位的管理人员；

（三）其他施工现场项目管理人员由中标人在工程开工前

依照投标承诺和本办法规定的施工阶段项目现场施工管理人员

和监理管理人员的要求配备。

第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管

理人员配备的监督管理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区管水利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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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的监督管理。各级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

督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受监水利工程施工阶段管理人员配

备的监督检查。

第四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实行备案制度。项目法人

（代建单位）在工程开工前，应将施工、监理单位依照投标承

诺及本办法配备的项目施工管理人员、项目监理管理人员报水

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备案。

第五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除本职

工作完成、工程停工等特殊原因外，应当常驻施工现场。

第二章 工程施工管理人员配备

第六条 施工企业履行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时，应当在施工现

场建立项目管理机构。项目管理机构应当至少包括项目经理、

技术负责人、施工员、安全员、质检员、试验员、材料员等施

工管理人员。

第七条 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:

项目经理应当持有本专业相应等级的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

证书。大型水利工程施工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专业

的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担任；中小型水利工程施工

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专业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

称的人员担任。

其他项目施工管理人员应当持有相应的岗位证书或相应专

业的职称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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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大型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

及以上的工程项目中任职。中型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不

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的工程项目中任职，但除安全员外，其他

施工管理人员可在同一工程项目中可相互兼职，但最多只能兼 1

个职位。

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除施工员外，其他施工管

理人员可同时在本市区域范围内的两个小型水利工程项目中任

职，也可同时在同一工程项目中可相互兼职，但最多只能兼 1

个职位。

第九条 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配备数量不少于《厦门市水利工

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配备标准》规定的数量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第三章 工程监理单位人员配备

第十条 项目监理机构的监理人员应当专业配套，数量满足

工程的需要，应包括总监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

等管理人员。

第十一条 监理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聘任满足工作要

求的监理工程师担任总监理工程师，大中型水利工程总监理工

程师还应当具有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小型水利工程总监

理工程师可由具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担

任。监理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聘任具有工程类相关专业学

习和工作经历的人员担任监理员。

第十二条 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在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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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及以上的工程项目中任职。

中型水利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的

工程项目中任职，但可在同一工程项目中可相互兼职，但最多

只能兼 1 个职位。

小型水利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除监理员外，其他监理管

理人员可同时在本市区域范围内的两个小型水利工程项目中任

职，也可同时在同一工程项目中可相互兼职，但最多只能兼 1

个职位。

第十三条 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配备数量不少于《厦门市水利

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配备标准》规定的数量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第四章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变更

第十四条 施工阶段现场管理人员应保持稳定，除下列情形

外，工程施工、监理单位不得擅自变更：

（一）因患病等身体原因无法坚持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；

（二）退休或离开本单位的；

（三）本人所承担的专业业务已完成的；

（四）非施工、监理单位原因工程项目不能如期开工、停

工时间达三个月以上的；非施工、监理企业原因建设工期超过

施工合同工期半年以上的；

（五）因违法违规受到处罚不能继续担任施工现场管理工

作的；

（六）其他具有正当变更理由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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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确需要变更的，须经项目法人

（代建单位）同意确认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报原报备机关登记备

案。拟变更的人员持证水平、工作经历不得低于投标承诺人员

的持证水平、工作经历。

未按上款规定擅自变更的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总监

理工程师，1 年内不得参加本市区域范围内的施工、监理投标活

动和在其他工程任职；其他人员未按上款规定擅自变更的，被

更换人员 6 个月内不得在本市区域范围内其他工程任职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六条 项目法人（代建单位）和招标代理机构编制的招

标文件，项目法人与施工、监理单位签订的工程项目合同中，

对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的要求应满足本办法规定，不得擅自降低

标准。

第十七条 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施工现

场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人员配备达不到要求或人

员不到位的，应当责令限期整改；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

应采取约谈、记不良行为记录等措施督促相关单位改正并报同

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，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采

取行政处罚、责令停工等措施加以处理。

第十八条 项目法人（代建单位）在施工现场应建立项目施

工、监理管理人员考勤制度，加强合同管理促进施工现场管理

人员到位履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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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中水利水电工程大中小型具体划分标准

按照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（SL252-2017）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附件：1. 厦门市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配备标准

2. 厦门市水利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配备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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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厦门市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配备标准

工程

规模

施工阶段管理人员配备

最低标准（人）
备 注

大型

工程

11 人。其中项目经理（1）、技术

负责人（1）、施工员（按工程专业

配置，至少 3名）、安全员（2）、

质检员（2）、试验员（1）、材料

员（1）等施工管理人员。

施工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以上

的工程项目中任职。

中型

工程

8人。其中项目经理（1）、技术负

责人（1）、施工员（按工程专业配

置，至少 2名）、安全员（1）、质

检员（1）、试验员（1）、材料员

（1）等施工管理人员。

施工管理人员（除安全员外）在同一

工程项目中可相互兼职，但最多只能

兼 1个职位，且没有其他在建工程。

小型

工程

7人。其中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、

施工员、安全员、质检员、试验员、

材料员、等施工管理人员各 1人。

除施工员外，其他施工管理人员可同

时在本市区域范围内的两个小型水利

工程项目中任职，也可同时在同一工

程项目中可相互兼职，但最多只能兼

1个职位。

注：大中小型工程规模划分按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

标准》（SL252-20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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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厦门市水利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配备标准

工程

规模

施工阶段管理人员配备

最低标准（人）
备 注

大型

工程

总监理工程师（1）、专业监理工

程师（按工程专业配置，至少 2名）、

监理员（按工程专业配置，至少 3

名）等管理人员。

监理管理人员在同一工程项目中

不可相互兼职，且没有其他在建工

程。

中型

工程

总监理工程师（1）、专业监理工

程师（按工程专业配置，至少 1名）、

监理员（按工程专业配置，至少 2

名）等管理人员。

监理管理人员在同一工程项目中

可相互兼职，但最多只能兼 1 个职

位，且没有其他在建工程。

小型

工程

总监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程师、

监理员等管理人员各 1人。

除监理员外，其他监理管理人员可

同时在本市区域范围内的两个小型

水利工程项目中任职，也可同时在同

一工程项目中可相互兼职，但最多只

能兼 1个职位。

注：大中小型工程规模划分按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

标准》（SL252-2017）

厦门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8 日印发


